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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　函
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路3段140號

傳真：(02)27026324

承辦人及電話：陳以真(02)27065866轉2225

電子信箱：a110689@nhi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7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健保承字第1060008954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會函請本署檢視現行醫師健保費查核計算及收費相

關規定乙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06年7月7日全醫聯字第1060001109號函。

二、按全民健康保險法(以下稱本法) 第10條及第20條規定略

以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(以下稱專技自行執業

者)以其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，無固定所得者，由該

被保險人依投保金額分級表所定數額自行申報，並由保險

人查核；如申報不實，保險人得逕予調整。

三、基於依法行政、健全財務及貫徹保險費負擔之公平性，本

署每年都會取得外部資料進行投保金額查核作業。本次查

核案之專技自行執業者（包括會計師、律師、建築師、醫

師等）投保人數約4萬9千餘人（註：不含受僱於醫療院所

之醫師），本（106）年度依財稅單位核定之103年執行業

務所得比對，並擷取投保金額低報情節重大者約3,237人

列為查核對象。查渠等向財稅機關申報綜合所得稅迄本署

執行查核時間差已達2年以上，實已充分考量總額點值結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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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專技自行執行者所得特性及財稅機關核定之作業時間等

，採寬鬆認定之方式，僅對低報差距重大者處理。

四、全民健保課以投保單位主動申報之義務，為輔導投保單位

正確申報投保金額，本署除每年執行投保金額低報查核作

業，亦會定期辦理說明會，執行上以輔導為先，裁處罰鍰

為輔。至本署發布之新聞稿，旨在提醒民眾覈實申報健保

投保金額，至媒體藉聳動標題吸引閱聽族群目光，實非本

署樂見，同表遺憾。

五、關於貴會提及之一般民眾保險費計算疑義，按本法第20條

及本法施行細則第46條規定，一般受僱者以合於勞動基準

法規定之工資計算投保金額。102年起為擴大費基及提升

保費負擔之公平，針對渠等投保單位發給未列入投保金額

計算之高額獎金及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，均另行計

收補充保險費。至於專技自行執業者之執行業務所得因已

列入投保金額計算，102年修法當時特予考量排除免納，即

其執行業務收入不再計收補充保險費。爰請貴會協助轉知

所屬會員，請配合檢視並正確申報投保金額，以維全體保

險對象保險費負擔之公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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